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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24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1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奥普光电 股票代码 00233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沈娟 周健

办公地址 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营口路588号 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营口路588号

电话 0431-86176789 0431-86176789

电子信箱 zhoujianup@163.com zhoujianup@163.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364,412,107.56 354,942,230.63 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4,083,340.01 52,977,889.62 -35.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28,164,038.57 47,840,702.99 -41.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3,690,756.61 -52,484,561.09 -135.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22 -36.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22 -36.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3% 4.56% -1.8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2,152,838,424.29 2,176,610,652.75 -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83,139,235.83 1,232,488,116.90 4.1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6,68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科学院

长春光学精

密机械与物

理研究所

国有法人 42.40% 101,754,784 0 不适用 0

广东风华高

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9% 11,990,000 0 不适用 0

易 方 达 基

金－中央汇

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

司－易方达

基金－汇金

资管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1.25% 2,991,000 0 不适用 0

沈海彬 境内自然人 1.02% 2,439,997 0 不适用 0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方

信息创新混

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99% 2,386,508 0 不适用 0

郑文宝 境内自然人 0.92% 2,200,000 0 不适用 0

沈希洪 境内自然人 0.63% 1,510,204 0 不适用 0

宣明 境内自然人 0.51% 1,228,124 0 不适用 0

张欣航 境内自然人 0.50% 1,195,400 0 不适用 0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国泰

中证军工交

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44% 1,059,4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郑文宝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200,000股，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兴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200,000股。 公司股东沈海彬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439,

997股，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255,959股,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1,184,038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

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

股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

归还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

股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

归还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国泰

中证军工交

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957,200 0.40% 249,100 0.10% 1,059,400 0.44% 66,700 0.03%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董事长：高劲松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002338� � � � � � �证券简称：奥普光电 公告编号：2024-029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4年8月27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基本情况

2024年上半年公司合并利润表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408.33万元，

母公司净利润为2,113.94万元。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合并报表可供分配利润为 50,

070.52万元，母公司报表可供分配利润为 31,250.55万元。

本着回报股东、与股东共享公司经营成果的原则，结合公司经营和发展资金需要，依据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拟定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以公司总股本

24,0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

240万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若在分配预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

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分配比例将按分派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二、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的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公司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综合考虑到全体股东的利益， 充分保护了中小投资者

的合法权益，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及《未来三年（2023年-2025

年）股东回报规划》中关于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 分配预案与公司经营业绩及未来发展相

匹配，符合监管机构关于加强现金分红，增强投资者回报等相关要求，符合公司确定的利润

分配政策、利润分配计划，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及合理性。

三、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的决策程序

1、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及公司未来发展的预期制定的利润分配

方案，既考虑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也兼顾了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符合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一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对现金分红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需经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存在

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002338� � � � � � � �证券简称：奥普光电 公告编号：2024-030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27日召开第八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现

将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9月12日(星期四） 下午2：00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9月1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时间为2024年9月12日上午9:15-9:25，9:30一11:30，下午 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12日 9:15一15:00的任意时间。

5、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

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

投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4年9月6日(星期五）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截止股权登记日2024年9月6日(星期五）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营口路588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上述议案已由2024年8月27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上述议案将对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予以披露。

三、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方式：现场登记、信函或电子邮件登记

2、登记时间：2024年9月9日（上午9:00－11：00，下午13:00-16:00）

3、登记地点：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营口路

588号），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4、登记手续：

（1）自然人股东本人出席会议的，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

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凭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自然人股

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自然人股东的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证明具有法定代表

人资格的书面证明（加盖公章）、法人股东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凭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法人股

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见附件）、法人股东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

章）、单位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电子邮件登记（须在2024年9月9日16:

00前送达或邮件至公司），信函或电子邮件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电子邮件登记请发

送电子邮件后电话确认。 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5、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营口路588号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周健

电话：0431-86176789

电子邮箱：up@up-china.com

6、本次会议预计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交通及食宿等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

五、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7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 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338” ，投票简称为“奥普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

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

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

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4年9月12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

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9月12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4年9

月12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

身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

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

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

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或本单位）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

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说明：请在 “同意” 、“反对” 、“弃权” 任意一栏内打“√” 。 投票人只能表明“同

意” 、“反对” 或“弃权” 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 按弃

权处理。 ）

注：（1）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2）自然人股东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需签字。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002338� � � � � � �证券简称：奥普光电 公告编号：2024-031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长春长光宇航复合材料

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月17日披露了《关于

控股子公司长春长光宇航复合材料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无偿划转的公告》。 根据中国科学院

集中统一监管要求， 长春光机所将所持有的长春长光宇航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长光宇航” ）全部股权（400万元注册资本），无偿划转至长春光机所全资资产管理公司

长春长光精密仪器集团有限公司进行统一持有、管理。 本次股权无偿划转不影响公司对长

光宇航的持股比例及控股地位。 详情请见公司于2024年1月17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

于控股子公司长春长光宇航复合材料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无偿划转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7）。

目前，长光宇航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工商变更后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奥普光电 1,840.00 51.11

2 林再文 641.14 17.81

3 长光集团 400.00 11.11

4 刘永琪 276.86 7.69

5 快翔投资 145.71 4.05

6 飞翔投资 145.71 4.05

7 商伟辉 63.14 1.75

8 邹志伟 48.57 1.35

9 王海芳 38.86 1.08

合计 3,600.00 100.00

特此公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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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4年8月27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于2024年8

月16日以电话、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进行了通知，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加

表决董事9名，其中，董事刘艳春女士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出席会议。 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管

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高劲松先

生主持召开。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详见2024年8月28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公司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以公司总股本24,0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240万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进行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8月28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的《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三）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同意于2024年9月12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时间及具体事项详见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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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4年8月16日以电话、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4年8月27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

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姜月影女士

主持召开。 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监事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

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及公司未来发展的预期制定的利润分

配方案，既考虑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也兼顾了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符合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对现金分红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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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云南锗业 股票代码 00242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金洪国 张鑫昌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新区马金铺电力装备园

魁星街666号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新区马金铺电力装备园

魁星街666号

电话 0871-65955312 0871-65955973

电子信箱 jinhongguo@sino-ge.com zhangxinchang@sino-ge.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348,134,313.61 281,817,467.74 23.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244,439.90 -7,256,561.42 -27.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7,232,079.09 -19,901,800.19 13.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3,100,139.58 -54,307,999.92 -53.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4 -0.011 -27.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4 -0.011 -27.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6% -0.52% -0.1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2,712,110,407.94 2,579,246,043.84 5.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93,381,800.98 1,416,021,997.52 -1.6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3,91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72% 89,579,232 0 质押 40,050,000

云南东兴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29% 41,079,168 0 质押 14,000,000

云南省核工业二〇九

地质大队（云南省核

技术支持中心）

国有法人 1.82% 11,866,960 0 不适用 0

区国辉 境内自然人 0.84% 5,490,380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0.78% 5,108,601 0 不适用 0

周德成 境内自然人 0.53% 3,493,500 0 不适用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方中证10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36% 2,343,100 0 不适用 0

谢亚玲 境内自然人 0.35% 2,295,629 0 不适用 0

陈伯诚 境内自然人 0.32% 2,112,161 0 不适用 0

吴红平 境内自然人 0.31% 2,000,933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云南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任公司100%的股权，未知其他股东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是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公司股东周德成通过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3,

493,500股；公司股东陈伯诚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2,112,061股外，还通过广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00股， 共计持有公司股票2,

112,161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

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全

称）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

股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

未归还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

股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

未归还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

方中证 1000交

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

金

622,800 0.10% 144,600 0.02% 2,343,100 0.36% 65,500 0.01%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本报告期新增/退出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数量

期末股东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及转融

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的股份数量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方中证10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新增 65,500 0.01% 2,408,600 0.37%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包文东

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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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

知于2024年8月15日以通讯方式发出，并于2024年8月26日在昆明市呈贡新区马金铺电力

装备园魁星街公司综合实验大楼二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3名，

实际出席监事 3�名。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窦辉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

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及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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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

知于2024年8月15日以通讯方式发出,并于2024年8月26日在昆明市呈贡新区马金铺电力

装备园魁星街公司综合实验大楼三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

实际出席董事7名。公司全体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包文东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及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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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科海讯 股票代码 30081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秋生 李进佳

电话 010-82492472 010-82492042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地锦路15号院6号楼 北京市海淀区地锦路15号院6号楼

电子信箱 zkhx@zhongkehaixun.com zkhx@zhongkehaixun.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06,168,782.80 81,558,764.35 81,558,764.35 3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7,698,758.24 -36,422,934.48 -36,422,934.48 -58.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8,863,282.28 -38,068,884.83 -38,068,884.83 -54.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2,391,749.68 -90,983,454.96 -90,983,454.96 31.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29 -0.3085 -0.3085 -59.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929 -0.3080 -0.3080 -60.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0% -3.61% -3.61% -3.3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112,493,833.02 1,173,985,058.03 1,173,985,058.03 -5.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86,503,601.08 866,536,793.32 866,536,793.32 -9.24%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财政部会计司于2024年3月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汇编2024》(以下简称“企

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24” )，明确了关于保证类质保费用的列报规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应用指南2024规定，公司计提的保证类质保费用计入主营业务成本，不再计入销售费用。

公司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会计处理，并重述了比较期间财务报表。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400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中科海讯科技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26% 34,546,824 0 不适用 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智海声学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35% 16,942,813 0 不适用 0

蔡惠智 境内自然人 4.57% 5,394,033 4,045,525 不适用 0

北京实创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7% 1,148,600 0 不适用 0

郎芝飒 境内自然人 0.74% 873,250 0 不适用 0

张信伟 境内自然人 0.64% 758,100 0 不适用 0

何媛媛 境内自然人 0.63% 739,000 0 不适用 0

王立法 境内自然人 0.44% 521,499 0 不适用 0

MORGAN� STANLEY� &� CO. �

INTERNATIONAL�PLC.

境外法人 0.37% 436,673 0 不适用 0

罗文天 境内自然人 0.34% 395,539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中科海讯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实际控制

人蔡惠智先生所控制的企业；股东北京实创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罗文天曾

是股东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智海声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

限合伙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

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公司股东罗文天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95,539股，实际合计持有395,539

股；公司股东张信伟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678,100股，还通过山西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80,000股， 实际合计持

有758,1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

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

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对外投资的情况

2024年3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

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5,000,000元受让北京博瑞至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王铖

合计持有的北京白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3,669元；同时，以自有资金5,000,000

元认购白杨智能新增注册资本9,568元， 增资款的溢价部分计入白杨智能的资本公积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19）。

2.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

2024年4月16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续聘容诚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负责公司2024年度财务审计工作，聘期

为一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拟续聘2024年

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

2024年5月10日，公司召开了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2023年

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52）。

3.开展股权激励的情况

2024年4月16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第二类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作废7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11.20万股限制性股

票； 同意作废因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归属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不达标已获

授但尚未归属的99.00万股限制性股票，合计作废110.20万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

4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作废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

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

4.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关联担保的情况

2024年4月16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预计暨关联担保的议案》，同

意公司2024年度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20,000.00万元（含本数）的综合授信额度，同

意公司实际控制人蔡惠智先生视情况在上述授信额度范围内为公司提供担保，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4年4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2024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预计暨关联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

5.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情况

2024年4月16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预计的议

案》，同意公司2024年度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预计不超过5,000.00万

元的担保额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2024年度

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

2024年7月，公司与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谷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武汉中科海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汉口银行光谷分行申请2,200.00万元的

最高额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

露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65）。

6.为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情况

2024年5月10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控

股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具体事项实施，办理

相关手续、签订相关协议及其他法律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0日在巨潮资

讯网披露的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51）。

7.回购公司股份的情况

2023年12月8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票，用于实施

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2）。

公司实际回购期间为2024年2月1日至2024年6月3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489,1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1.26%，最高成交

价为18.46元/股，最低成交价11.5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20,003,216.00元（不含交

易费用）。 公司实际回购金额已超过回购方案中的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2,000.00万元

（含），且未超过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3,000.00万元（含），本次回购公司股份已按披露的

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4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回购

公司股份进展暨回购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0）。

8.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的情况

2024年4月16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

18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29）。

2024年5月10日，公司召开了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2023年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52）。

2024年6月27日， 公司发布了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24-062），按照2024年5月10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进行2023年度利润分配，公司

2023年度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7月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7月4日，权益分

派对象为截止2024年7月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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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4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中科海讯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26日以现场

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24年半年度

报告及摘要已于2024年8月28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北京中科海讯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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